
 

資料文件  
於 2021 年 7 月 27 日傳閱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有關推行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的

法例修訂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彙報以供參考，政府擬修訂法例，以

容許申請人使用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 “電子系統 ”），以通過
電子途徑呈交及處理與《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相關的圖則、
文件及其他申請，作為現時紙本形式以外的另一選項。  

背景  

2. 我們在 2018 年 12 月 19 日就發展電子系統取得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支持 [立法會 CB(1)323/18-19(07)號文件 ]，並在
2019 年 2 月 1 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 2 億 1 439 萬元以開發
電子系統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FCR(2018-19)78 號文件 ]。我們現正進
行電子系統的開發工作，按計劃的預計時間表，我們擬於 2022 年
第一季推行第一階段的電子系統，並將在 2025 年第二季全面推行
1。電子系統旨在提供一個電子平台，以容許透過電子途徑，呈交及

處理與《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相關的圖則、文件及其他申請，

作為現時紙本形式以外的另一選項。為使電子系統得以落實，我們

有需要就《建築物條例》下的若干附屬法例、《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及《電子交易（豁免）令》（第 553B 章）作出一些相應的
技術性修訂。現時，相關條例的條文適用於以紙本形式呈交有關申

請。

1 超過 30 個政府部門／機構使用電子系統參與處理建築圖則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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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紙本及電子交易相關的現行法定條文及規定   
 
《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3.  以紙本形式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文件，以及建築事務監

督審批以紙本形式呈交的文件時，有關方式及規格一般受《建築物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載的條文規管。有關規定主要包括：  
 

(a) 文件須以書面形式呈交  — 通知、表格、證明書、圖則、
報告或其他文件須以紙本呈交，而圖則及特定報告須以

一式兩份的形式呈交；  
 

(b) 申請須以郵遞方式或於辦公時間內交付建築事務監督辦
事處；  
  

(c) 圖則、通知、表格、證明書等須由製備的人簽署，而由他
簽署即當作他對該等圖則、文件等負起所有責任；  

 
(d) 須在經批准圖則上蓋印、簽署和註明日期，以示明建築

事務監督批准圖則；及  
 

(e) 若干建築事務監督發出的文件須以面交及掛號郵遞等方
式送達。   

 
 

《電子交易條例》及《電子交易（豁免）令》  
 
4.  《電子交易條例》為電子交易訂立一般性的法律框架，

給予在電子交易中的電子紀錄和電子簽署（包括數碼簽署）等同紙

本紀錄及簽署的法律地位。具體而言，《電子交易條例》第 5 條及
第 6 條分別准許電子紀錄包含的資訊及電子文件上的電子簽署，與
紙本形式提供的資訊及簽署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根據《電子交易（豁

免）令》附表 1 及附表 2，現時《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某
些條文分別獲豁免於《電子交易條例》第 5 及第 6 條的適用範圍之
外。此外，《電子交易條例》第 5A(1)條規定，以電子紀錄形式送達
文件可視作符合《電子交易條例》附表 3 所列的任何條文下須以面
交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送達某人的規定。目前，《電子交易條例》

附表 3 並無條文涵蓋《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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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5.  我們建議修訂《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A 章），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第 123N 章）和《建築物 (檢驗及修
葺 )規例》（第 123P 章）及相應修訂《電子交易條例》和《電子交
易（豁免）令》，以容許以電子方式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圖則、文件

及申請，以及容許建築事務監督以電子方式審批。  

 
6.  主要修訂簡述如下：  
 

《建築物（管理）規例》的修訂  
 

(a) 准許以電子方式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圖則及文件，作為
現時紙本形式以外的另一種做法；  
 

(b) 由於電子系統擬全日運作，有關修訂旨在使以電子方式
呈交文件不受建築事務監督的辦公時間所限，惟當電子
系統服務中斷時除外；  
 

(c) 准許建築事務監督在電子系統推行後以電子方式處理申
請；  
 

(d) 使電子簽署有效，能當作對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的圖則、
詳圖、計算資料、報告、建議書等負起責任；  

 
(e) 准許建築事務監督以電子方式示明批准圖則；  
 
(f) 提出分階段推行電子系統，以及在全面推行 2前每個階段

可接受的圖則種類；  
 

《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及《建築物 (檢驗及修葺 )規例》
的相應修訂  

 
(g) 對應與《建築物（管理）規例》修例建議，就《建築物（小

型工程）規例》及《建築物（檢驗及修葺）規例》作出相
應修訂，就相關於小型工程及訂明檢驗和訂明修葺，訂
立以電子方式呈交文件及使用電子簽署的要求；  

 

                                                      
2   請參考附錄有關分階段實施電子系統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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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易條例》及《電子交易（豁免）令》的相應修訂  
 

(h) 對《電子交易（豁免）令》作出相應修訂，撤回獲附表 1
及附表 2 豁免的條文，以賦予在根據《建築物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進行的電子交易中使用的電子紀錄及數碼簽
署，具有與紙本形式的紀錄及簽署同等的法律地位；及  

 
(i) 對《電子交易條例》作出相應修訂，將《建築物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的若干條文納入附表 3，訂明以電子形式根
據《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送達文件的法律地位，
與以郵遞及面交等方式送達文件相同。  

 
 
分階段推行電子系統  
 
7.  電子系統將根據附錄所載的時間表分階段推行，而該時

間表按照上文第 2 段所述的財務委員會文件訂立。電子系統有必要
分階段實施，因為整套系統的開發工作涉及屋宇署和超過 30 個與
中央處理建築圖則制度相關的政府部門及機構進行複雜的協調。由

於電子系統可帶來的好處甚多，屋宇署會因應系統的開發進度及中

央處理建築圖則制度下各成員的準備情況，盡力研究是否可提前推

行第二及第三階段。  
 
8.  《建築物（管理）規例》及《電子交易條例》附表 3 將
新增若干條文，而獲豁免於《電子交易條例》的條文亦會分階段撤

回豁免，並規定每一階段可以電子方式呈交的訂明圖則種類及申請，

以配合分階段落實電子系統。雖然《建築物（管理）規例》、《電子

交易條例》及《電子交易（豁免）令》的法例修訂將一併刊憲及提

交立法會，但於不同階段適用的條文，將會按推行計劃分階段生效。

有關生效日期公告會分別發出，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提交立法

會省覽。  
 
 
公眾諮詢  
 
9.  我們已就建議徵詢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屋宇建

設小組委員會和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委員

會的意見。兩個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專業團體、建築及建造業相

關協會和商會，他們均普遍表示支持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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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就對《建築物（管理）規例》的修訂建議，以及《建築物

（小型工程）規例》、《建築物 (檢驗及修葺 )規例》、《電子交易條例》
及《電子交易（豁免）令》的相應修訂建議，須經立法會以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通過。立法程序時間表建議如下：  
 

在憲報刊登法例修訂  
 

 2021 年第三季  

經先訂立、後審議的程

序，將法例修訂提交立法

會省覽  
 

 2021 年第三季  

生效日期  
 

 由發展局局長根據電子
系統各階段的推行日期

分別發出生效日期公告，

指明修訂生效日期  
 
 

未來路向  

 
11.  上述法例修訂建議屬為推行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

款而現正開發的電子系統的必要及簡單直接跟進工作。因此，謹請

委員備悉上文載述的法例修訂建議，政府會按照上文第 10 段所載
的時間表為法例修訂建議定稿。   
 
 
 
發展局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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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電子系統的實施計劃及各階段所接受的圖則種類  
 

階段  圖則種類  

第一階段  
2022 年  
第一季  

無須跨部門轉介的圖則 註 1，關於： 
 
 地底以上的結構工程  
 

第二階段  
2023 年  
第四季  

 

只須轉介工務部門 註 2的圖則 註 1，關於： 
 
 拆卸工程  
 排水設施  
 挖掘與側向承托  
 土地勘測  
 基礎  
 圍板  
 地盤平整  
 所有結構工程  
 

第三階段  
2025 年  
第二季  

 

根據《建築物條例》呈交的所有種類的圖則及其他相關申
請  

 
註 1： 為免生疑問，由於改動及加建工程可能涉及建築物及建築

工程的橫向及／或垂直延展，因而產生新建築物而需發出

佔用許可證，因此電子系統只會在第三階段才接受與改動

及加建工程有關的申請。  
 
註 2： 包括建築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路政署、運輸署

及水務署。  
 

 


